
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

关于深入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执法

“四张清单”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长白山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省厅各处（室、局）、直属机构、事业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相关部署，

深入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执法“四张清单”工作，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清单动态管理。省厅《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

统行政处罚“四张清单”》已于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在具体运用过程中，要结合法律法规规章

的立改废情况，及时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，切实提升清单编

制的合法性、时效性和可操作性。同时，各级市场监管部门

要依照省级“四张清单”确定的原则、内容，结合执法依据

和实际执法需要，建立和完善本级适用的“四张清单”。

二、建立“一案三书”工作制度。“一案三书”即是对

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、从轻行政处罚决定、减轻行政处罚

决定和免予行政强制决定的执法案件，同步下发相应的执法

决定书、行政建议书、信用承诺书，做到法律依据使用准确、

实施清楚、内容完整、用语规范。“一案三书”是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坚持包容审慎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具体体

现，是实现行政相对人全面整改、依法合规经营的有效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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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开展典型案例评选活动。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

引领作用。组织全省 2021年度“典型案例”评选活动，重

点评选食品安全类、知识产权类、产品质量类、价监竞争类、

消费者权益保护类等 5大类典型案例。对于推行包容审慎监

管执法、行政执法信息化智能化、应用非强制手段开展行政

执法等方面以及在服务“六保”“六稳”工作中取得显著成

效的典型案例，可以放宽至 2018年以来。

四、组织“典型差案”评查活动。贯彻《关于整顿规范

执法司法行为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》（吉法委发〔2020〕8

号），加快法治市场监管建设，按照省厅《关于报送行政执

法“典型差案”的通知》（吉市监法字〔2020〕120号）要

求，省厅法规处年底将对本年度行政执法案件进行全面梳理

评查，对执法问题、整改措施等进行深刻剖析，从评查活动

中总结行政执法经验，查找行政执法风险点，完善行政执法

程序。

附件:1.不予、从轻、减轻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免予行政

强制决定书（模板）

2.行政建议书（模板）

3.信用承诺书（模板）

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

2021年 7月 26日

（联系人:法规处 陈长军 电话:0431-8527917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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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市场监督管理厅（局）

不予行政处罚/从轻行政处罚/减轻行政处罚/

免予行政强制决定书

市监 不处/轻处/减处/免处〔 〕 号

(当事人)姓名：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住所（住址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

身份证（其他有效证件）

联系电话：

联系地址：

（案件来源、调查经过）

（违反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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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(当事人陈述、申辩情况，当事人陈述、申辩的采纳情

况及理由；行政处罚告知、行政处罚听证告知情况，以及复

核、听证过程及意见)

(案件性质、不予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

处罚、免予行政强制的决定和理由)

(救济途径和期限)

市场监督管理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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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建议书

市监 不处/轻处/减处/免处 建 〔 〕 号

(当事人)姓名：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住所（住址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

身份证（其他有效证件）号码：

联系电话：

联系地址：

（行政相对人）于 年 月 日，（违法情形），

违反了（法律依据名称及条、款、项具体内容）的规定，综

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危害等因素，遵循包

容审慎原则，本机关依法对（行政相对人）作出了（不予、

从轻、减轻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免予行政强制决定）。为维护

法律权威，杜绝上述违法情形的再次发生，现提出如下行政

建议：

一、 （责令改正期限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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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（制定整改措施）。

三、 （累犯处罚意见）。

四、 （其他建议）。

逾期不改正的，本机关将视情节进行依法严肃处理。

市场监督管理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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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信用承诺书

市场监督管理局:

(行政相对人)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,住所（地

址）： 。于 年 月 日，(违法情形)，

违反了（法律依据名称及条、款、项具体内容）的规定，（行

政机关）对（行政相对人）作出了（不予、从轻、减轻行政

处罚决定或者免予行政强制决定）。

（行政相对人）有义务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定，并作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（行政相对人印章）

年 月 日


